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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除歧视的员工须知（摘要） 

1. 目的 

我们为平等机会雇主，致力于创造多元共融的工作环境，吸引不同人才，让员工在

一个获尊重礼待的环境中工作，并享有平等机会发挥所长。 

 

2. 适用范围 

本须知适用于中银香港全体员工。 

 

3. 反歧视方针 

我们严格遵守《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及《种族

歧视条例》（统称：《歧视条例》）等法例法规以及《消除性倾向歧视雇佣实务守则》，

不容许员工因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集乳、残疾、家庭岗位、种族或

性倾向而受到较差的待遇，亦不会设置不合理的要求或条件令员工受到不利的对

待。 

 

我们将平等机会原则应用于所有人力资源及薪酬福利政策，包括员工招聘、晋升、

岗位轮换、调岗、薪酬福利、培训、考核、考勤、纪律、员工申诉处理或解雇等程

序，以及制定雇佣合约条款等。 

 

4. 管理原则 

根据《歧视条例》，任何人对同事、可能共事的人士或雇主，基于其性别、婚姻状况、

怀孕、喂哺母乳/集乳、残疾、家庭岗位、种族而作出歧视、骚扰或中伤行为1，均属

                                                      
1 被视为「歧视、骚扰或中伤」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a. 带有贬义的说话或侮辱；例如应避免使用某些会令人感到受冒犯或无礼对待的称呼； 

b. 展视令人感到受冒犯的涂鸦或口号或其他物品； 

c. 带有歧视成份的玩笑、戏谑、揶揄或嘲笑； 

d. 基于某人的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集乳、残疾、家庭岗位、属于某种族群体而使用带有轻蔑或冒犯的语

气与其沟通； 

e. 基于某人的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集乳、残疾、家庭岗位、属于某种族群体而排斥其接触； 

f. 基于某人的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集乳、残疾、家庭岗位、属于某种族群体而对某人给予过多的工 

作量或订立过高的工作表现要求； 

g.不合理地挑剔指定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集乳、残疾、家庭岗位、属于某种族群体的人士。 

h 作出性骚扰，例如︰提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作出涉及性的行径，造成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吓性的工作氛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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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 

按照《消除性倾向歧视雇佣实务守则》（下称：《实务守则》），雇佣双方均须作自我

规管，促进人人平等，消除性倾向歧视、骚扰或中伤。 

 

5. 培训及沟通 

为有效消除歧视，确保员工对《歧视条例》及《实务守则》下的权利及责任的认知，

我们会适时提供相关培训安排，并将本须知纳入「员工手册」之中，供员工随时阅

览。 

 

6. 员工投诉 

各级员工若有真实合理的理由怀疑本人因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集乳、

残疾、家庭岗位、种族或性倾向而受到歧视、骚扰或中伤，可向单位主管或人力资

源部提出投诉。我们将尽力透过协商/调解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致力保持和

谐的工作环境。 

 

我们具备完善的投诉处理程序，在接获个案后展开调查，并会知会投诉人处理结果。

假如投诉人不服处理结果，可视需要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或报警处理。 

 

7. 管理架构及分工 

各部门应根据本港法例法规及本行相关规定在员工管理和日常管理中消除歧视，

大力推动多元共融文化。各级主管应以身作则，推动落实本须知各项要求；如发现

任何歧视、骚扰等行为，应按本行相关要求汇报，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员工应与本行共同建立一个舒服自在、不容许歧视或骚扰的工作环境，不基于其他

人的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集乳、残疾、家庭岗位、种族或性倾向而

作出歧视、骚扰或中伤行为。员工如受到歧视或骚扰，应向作出歧视、骚扰或中伤

行为者明确表示不接受这种行为，并可向单位主管反映，或直接知会人力资源部，

要求协助制止歧视或骚扰行为。任何员工对其他员工作出歧视、骚扰、中伤行为，

或捏造、夸大相关行为，经本行调查核实，将按本行相关规定视情节轻重作处理或

进行纪律处分。涉及违反歧视条例者，亦可能面对法律制裁。 

8. 重检及修订 

本须知每年进行定期重检，并视情况需要作不定期的检讨及修订。 


